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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如何转让？ 

张鲸惊 

(《中国药学》（英文版）编辑部) 

1) 概念: 版权的转让是指著作权人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将整体著作财产

权或者其中的部分权利转移给他人。著作权转让之后，受让人成为新的著作权人

或者受让范围内的权利所有人，有权再向第三人转让著作权或者授权他人以某种

方式使用作品[1]。 

2) 转让的方法: 由于著作权包含多项权利内容，可以分开行使，故著作权

转让有全部转让与部分转让之分。全部转让即卖绝版权，是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作

为一个整体一次性转移给受让人，受让人成为新的权利主体。部分转让是著作权

人将著作权中的部分权利转移给受让人，自己仍然是未转让部分的权利所有人，

部分转让只是著作权中的部分权利归属的变动。著作权中的多项权利可以分别进

行转让，例如: 将出版权转让给出版社，将表演权转让给表演团体，将录制权转

让给音像公司，将播放权转让给广播电台等。即使是单独一种财产权，也可以根

据不同的使用方式分别转让给不同的人，例如: 转让人将翻译权中的法文版翻译

权转让给甲出版社，将英文版翻译权转让给乙出版社，将德文版翻译权转让给丙

出版社。著作权转让也可以分地域，例如: 同是英文版翻译权，转让人将美国和

加拿大地区的英文版翻译权转让给美国一家出版社，将亚洲地区的英文版翻译权

转让给印度一家出版社，将欧洲地区的英文版翻译权转让给英国一家出版社等。 

3) 著作权转让合同: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著作权人

可以转让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但必须签订书面合同。转让合同，是指著作权人与

受让人就著作权中部分 (或全部) 财产权利的有期限 (或无期限) 转让而达成

的协议[2]。 

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转让合同应该包括作品的名称；转让的权利种类、地

域范围；转让价金；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违约责任以及双方认为需要约

定的其他内容。其中转让价金即转让费，是受让人为取得著作权人转让的权利而

必须付出的代价。转让费的多少没有统一规定，这要根据作者在创作作品过程中

所付出的精神劳动和物化劳动以及该作品在使用过程中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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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由双方商定。而规定违约责任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使对方

免受或少受损失的法律措施，也是保证合同能得到履行的主要条款。违约责任的

具体内容，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4) 网络出版环境下著作权转让[3,4]: 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很多信息网络服务提供商开始通过向社会有偿提供文字作品 (图书、报刊)的网

上浏览与下载阅读服务，把传统出版内容变成网络媒体的财富来源，形成了一种

在信息网络时代下的新的赢利模式。文字作品以纸介质的形式发布后，常常伴随

着一系列的扫描录入、电子数据库、光盘、互联网等媒介的出版发行。这种新的

出版方式的转变，推动者数字出版时代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扩大，著作权人的合法

权利不仅包括传统的汇编、复制、发行等权利，还增加了在信息网络时代下的传

播权。因此，期刊出版单位必须事先取得各个期刊原作品著作权人对作品相关权

利的专有使用权以及代理权的授权或者相关权利的转让，才能将整个期刊的相关

使用权授予他人使用。 

5)发表权的转让 

发表权又称为“公开权、公表权”[5]，是作者决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何

时何地何种方式发表的著作人身权。发表权概念的内涵即作者将作品“公之于众”

的决定权、选择权和禁止权，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他人不得擅自发表其作品。发

表权是最基本的著作权，是著作权中其他类型的权利的基础或前提。如果作者不

行使发表权，作者的其他一切著作权就无从谈起，作者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最终也

将无从实现。发表权的转让[6]: 发表权的性质具有争议性，其中重要的一点为发

表权是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但却可以进行转让。人身权是“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

可分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但无论是把权利理解为资格、自由、做

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或是以相对自由的作为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均应注意一般人身权与著作人身权具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不是每个自然人都

享有发表权，也不是作者一出生就享有发表权。发表权是作者完成作品创作后享

有的法定权利，是“基于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权利。既然是法律赋予作者的，就

说明发表权并不是“与人身不可分离”的。 

发表权与未发表的作品不可分离，并不是与作者的人身不可分离。在职务作

品、委托作品、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等情形下，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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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权与作者会发生分离，可以进行转让。例如，在委托作品关系中，委托人和

受托人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约定著作权的归属，双方当然也可以将发表权和署名

权约定分别属于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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